
主动公开 佛山教财函〔2021〕6 号

加 急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我市 2021 年秋季学期

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属中职学校，市直属学校，市属幼儿园: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粤财规〔2021〕1 号）和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

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脱贫家庭学生资助政策衔接的通知》（粤

教助函〔2021〕5 号）精神及新时期学生资助工作要求，为进一

步做好我市 2021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落实脱贫家庭学生资助政策衔接工作

各区各学校要按照《2021 年学生资助工作要点》和《广东

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并结合我市实际落实各项学生资

助工作，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精神，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，扎实做好原

建档立卡学生资助衔接工作，加强对脱贫家庭学生、脱贫不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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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学生和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的监测，确保资助数据质量及符

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。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，

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统一纳入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，不再

实施我省户籍原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。各区各学校

认真做好学生资助政策宣传，及时告知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

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和相关资助，消除学生和家

长疑虑，高度重视舆情工作，确保学生资助工作平稳衔接。

二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及认定工作

各区各学校根据《佛山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明

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佛教财

〔2019〕27 号）和最新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及

分析表，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，严格规范做好告知、申请受理、

成立学校困难认定小组、资料审核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确

定困难等级、公示、建档、上报等各个工作环节，确保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公正、透明、规范。资助申请认定程序要结合

疫情防控期间要求，尽量简化、减少学生多跑腿，多使用系统共

享困难家庭学生数据结合学生提供现有的困难材料进行核实认

定，减少盖章证明。

三、推进学生资助规范化工作

各区各学校要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

〈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2021

年 1 月 18 日印发）和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学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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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2021 年 2 月 26 日印发）等文件精神，

推进学生资助规范化工作。学校是贯彻落实学生资助政策的责任

主体，要建立完善校内各项奖助学工作制度，专职专人负责组织

实施好学生奖励评定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全国学生资助管

理信息系统数据录入等工作，提高资助精准度，将育人任务融入

资助工作全过程，定期开展资助宣传不留死角，以确保助学工作

的顺利开展。

四、及时发放资助资金

各区各学校要做好学生资助资金规划和统筹工作，优先使用

中央和省级资金，及时填报“双监控”系统支出数，确保中央和

省级资助资金支出序时进度 100%达标，确保春秋季学生资助资

金分别于每年 5 月底和 11 月底前将发放到位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 2021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政策汇总表

2.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表（2021 年 8

月修订）

3.致家长一封信（学前至高中教育阶段模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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